
温人防办〔2011〕3号

关于印发《温州市人防工程规范审批和
加强工程管理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防办，各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各有关建设单位、设计单位：

经主任办公会议同意，现将《温州市人防工程规范审批和加强工程管理工作若干意见》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温州市人防工程规范审批和加强工程管理工作若干意见》

二○一一年一月十日
主题词：人民防空 工程建设 审批 管理 通知
温州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2011年1月10日印发

附件

《温州市人防工程规范审批和
加强工程管理工作若干意见》

为全面推进全市人民防空工程(以下简称人防工程)建设，规范人防工程项目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能，做好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缴纳工作，切实加强人防工程质监、监理和竣工验收工作，同时加大对人防防护设备生产、销售及安装的监管，确保人防工程建设质量。现结合温州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规范人防工程（含结建防空地下室）行政审批

各县（市、区）人防办在进行项目审批时，要依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一步规范行政审批，提高办事效率。

（一）严格控制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防空地下室以建为主，严格控制易地建设。确因下列条件限制不能同步配套建设防空地下室的，建设单位必须向人防主管部门提出易地建设申请，经人防主管部门批准，建设单位按应建防空地下室的建筑面积和规定的标准缴纳易地建设费。 

1．采用桩基且桩基承台顶面埋置深度小于3米（或者不足规定的地下室空间净高）的；
　　2．按规定指标应建防空地下室的面积只占地面建筑首层的局部，结构和基础处理困难且经济很不合理的；
　　3．建在流砂、暗河、基岩埋深很浅等地段的项目、因地质条件不适宜修建的；
　　4．因建设地段房屋或地下管道设施密集，防空地下室不能施工或者难以采取措施保证施工安全的;

5、应建防空地下室面积小于(含)500平方米的。

（二）规范申报资料。受理行政相对人报建的人防工程（含结建防空地下室）申报材料时，要求提交以下资料：

1、初步设计批文、国土部门批文、建设部门认可的施工图审查报告；

2、建筑规划总平面图； 

3、由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资质机构出具的人防专项审查报告； 

4、防空地下室审查合格后的全套图纸（包括平战功能转换预案）及光盘，并提供相关专业计算书。

在行政审批许可时，必须出具《xxx人防工程设计审批表》（一式二份）（附件一），并盖章存档。同时告知行政相对人办理人防专业质监手续，并实行人防专业监理。

（三）建设单位要求易地建设的，各地人防办必须核查当地发改委是否已批准其他地块或二期项目立项，确有立项批文的，须经申请同意后，办理履约保函手续，防止出现规避缴纳人防易地建设费的情况。
（四）严格专业队工程和人防物资库的配置。各县（市、区）对各类专业队与物资库的人防工程审批必须按各地人防专项规划的编制要求严加控制。专业队建5级人防工程的人防面积，按应建6级防空地下室面积的65%——70%标准建设（其中财政投资的公建项目按65%的比例折算，社会和个人投资的项目按70%的比例折算）；人防物资库的配置应按省人防办《 关于新建防空地下室战时功能确定为人防物资库事宜的批复》(浙人防办〔2010〕47号)有关要求，遵循战时人员掩蔽面积已满足人均1平方米且防空地下室建筑面积达到10000平方米以上，按10000平方米可配建人防物资库(面积小于等于4000平方米)予以确定。若应建人防面积超过15000平方米，可按40%比例配建人防物资库。
二、严格人防工程设计管理

（一）严格资质管理。依据国家人防办《人民防空工程设计管理规定》（国人防〔2009〕280号）及《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国人防〔2009〕281号）要求，从事人防工程设计活动的设计单位，应在取得人防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许可的范围内从事人防工程设计活动。鉴于我市目前均未有获得人防专业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暂时允许已获得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以上资质的设计单位仍可设计附建式人防工程，但只能设计六级附建式人防工程，且规模不超过10000平方米。大型兼顾人防工程、物资库人防工程、单建式人防工程及防护等级5级（含）以上人防工程及各类人防专业队工程必须由取得相应人防专业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承担。
单建式人防工程与附建式人防工程的界定。单建式人防工程是指任一个防护单元主体上方建筑物投影面积小于该防护单元面积一半的人防工程。附建式防空地下室是指任一个防护单元主体上方建筑物投影面积均大于（含等于）该防护单元面积一半的人防工程。

承接人防工程设计任务的设计单位，应出具温州建设系
统的资质备案证明。
（二）严格人防工程施工图审查。人防工程施工图审查包括政策性审查和技术性审查。
1、政策性审查

政策性审查内容：（1）设计单位资质；（2）是否符合初步设计批准文件。

政策性审查中出现以下情况的，审查不得判定为合格：一是设计单位超越资质等级承揽设计的；二是设计文件没有加盖规定的出图章、注册章或图纸签字不全的；三是没有按照人防主管部门批准文件设计，造成面积、战时功能、布局达不到要求的。
2、技术性审查

依据《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国人防[2009]282号）和《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的通知》（浙人防办[2010]18号）规定，新建、改建、扩建和加固改造的人防工程（含结合民用建筑修建的防空地下室）及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兼顾人防要求项目的施工图设计文件的技术性审查必须经国家人防办资格认定的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审查通过。施工图技术性审查未经国家人防办资格认定的审图机构​审查通过的，各县（市、区）人防办不得予以批准。技术性审查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是否符合现行人防工程设计规范、标准、强制性条文和其他相关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2、是否符合人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文件明确的防护和安全要求；

3、人防工程的主体布局、出入口的设置、结构抗力和总体防护能力、设备配置、防护功能平战转换措施等是否符合现行有关规范、标准的要求；

4、工程内部环境设计是否符合工程战时功能和平时使用的要求；

5、是否达到规定的设计深度要求。
建设单位报送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时，应提交下列资料：

　　1、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报审表一式三份； 

    2、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批文一份；

    3、设计资质证书（副本原件）、营业执照各一份；

    4、岩土工程勘察报告一份；

　　5、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一份（按图纸审查清单目录要求，详见《人防图纸审查要点》，另电子光盘一份）；

　　6、人防工程结构计算书一份；

7、人防工程平战功能转换预案一份（有资质的设计单位出具）。

技术性审查中出现以下情况的，审查均不得判定为合格：一是防护、防水、结构安全设计，其中有一条违反强制性条文的；二是涉及影响工程战时运行可靠性设计，其中有一条以上违反强制性条文的；三是专业或设计文件不全，没有达到设计深度的；四是平战转换设计达不到有关规定要求的。
 对审查不合格的项目，审查机构应将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退回建设单位，并由原设计单位修改，重新送审。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技术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的，各地人防办不得出具批准文件。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审查意见样本详见附件二。
三、加强人防工程质量监督

（一）根据国家人防办《关于颁发<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的通知》（国人防[2010]288号）规定，对单建式人防工程实行全面的人防质量监督，对附建式人防工程和兼顾工程实行防护方面的质量监督。防护方面包括：防护结构，孔口防护设施，防化、防电磁脉冲、防震设备，战时使用的通风、给排水、电气、通信设备管道，平战功能转换措施等。

（二）建设单位在工程开工前，必须向属地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申请办理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并组织设计、施工单位进行技术交底和图纸会审；在工程施工中，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工程质量进行检查，参与隐蔽工程的验收和工程质量问题的处理。

（三）各级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每个新报建的人防工程制定质量监督方案，对工程项目重点部位、隐蔽部位进行现场跟踪验收。市人防办实行不定期的质量和安全生产检查，确保防空地下室质量符合人防工程的有关标准。市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站在人防质监工作中发现施工单位有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的行为和影响工程质量的，有权责令改正，并可责令停工整顿。

四、加强对人防监理单位的监督

根据《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监理暂行规定》（国人防办字〔2001〕第7号）和《浙江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监理管理规定》（浙人防办〔2010〕90号），各类新建、扩建和改建人防工程（包括人防地下室）的监理必须由具有相应人防资质等级的监理单位承担，不得转让监理业务。

（一）人防工程监理实行行业资质管理。从事人防工程监理的企业必须取得人防工程建设监理资质，并在资质允许范围内从事人防工程建设监理活动。

（二）资质等级和业务范围。资质分甲、乙、丙3个等级，其业务范围（参见浙江省规定第九条）。

（三）温州市外监理企业在温州市行政区域内承接人防工程建设监理业务的监理单位，必须到温州市人民防空办公室登记认证，并接受工程所在地县（市、区）人防办的监督检查，资质认证登记有效期2年。
（四）监理单位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对人防工程的投资、质量、工期实施全面的监督管理，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

五、做好人防工程防护设备在温生产、销售及安装的监管工作
根据省人防办《关于印发<浙江省人防工程防护（化）设备定点企业年检管理规定>的通知》（浙人防办〔2010〕58号）、《关于规范人防工程防护设备管理的通知》（浙人防办〔2009〕42号）及市人防办《关于整顿规范人防防护设备定点企业在温承接业务的通知》（温人防办〔2010〕26号）等文件要求，人防防护设备定点企业在温承揽的项目，应使用省人防办与省工商局联合监制的标准合同文本签订合同。在合同生效后1个月内，定点企业应将合同文本复印件同时报工程所在地人防办和市人防办备案。人防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以后，人防防护设备定点企业必须向当地人防部门提供《防护（化）设备质量保修承诺书》一份。
六、抓好人防工程专项验收工作

（一）人防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人防工程专项竣工验收前，必须向人防部门提供经测绘单位实际测量过的人防工程竣工面积测绘图，作为人防部门核定项目工程实际人防面积的依据。若测绘后的人防地下室面积少于审批时应建人防面积，须补缴少建面积的人防易地建设费。人防面积计算办法另行发文。

（二）建设单位报送人防工程竣工验收资料，必须包含以下所要报验的资料：

1、建设单位的人防工程竣工专项验收申请报告；

2、施工单位的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总结报告；

3、监理单位的人防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4、人防质监部门出具的《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5、人防工程竣工验收申报表（附件三）；

6、人防部门审批文件（复印件）；

7、防空地下室施工工程技术资料（包括钢筋、砼材料试验报告、质保书等）；

8、人防防护设备生产产家许可证，产品合格证，质保书和备案合同；

9、建筑总平面图；

10、防空地下室竣工图纸(包括建筑、结构、风、水、电)；

11、人防地下室平战功能转换方案；

12、光盘（申报表、竣工图纸、平战转换方案、照片）。

（三）人防部门对建设单位报验的竣工资料进行审查，对符合竣工验收条件的，向建设单位出具人防工程准予竣工验收回复，并在5个工作日期间组织竣工验收。

（四）人防部门应当提出人防专项验收结论。不合格的，要求限期整改；符合要求的，组织专项验收的人防部门核发《xxx人民防空办公室人防工程专项验收意见书》（附件四）。各县（市、区）人防办发放《xxx人民防空办公室人防工程专项验收意见书》后1个月内，应报市办备案。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七、建立人防工程项目审批备案制度

（一）各县（市、区）人防办在参与人防工程建设项目初步设计会审时，应填写相应的人防工程初步设计会审意见，提交会审主审单位，写入会审纪要或作为该项目会审纪要的附件。

（二）各县（市、区）人防办每月5日之前向市人防办上报工程统计报表时，应将参与会审项目的有关人防工程初步设计会审意见抄送市办工程处登记备案，作为市办行政审批监督管理与工程竣工验收的依据。

八、明确防空地下室工程防护功能平战转换项目
根据《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GB50038-2005和国家人防办《人民防空工程防护功能平战转换设计标准》（RJF1-98）的有关规定，明确防护功能转换项目。所有人防设备必须使用国家人防办定点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并按人防部门要求进行安装，选用图集必须为《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设备选用图集RFJ01-2008》。
（一）下列项目不得实施平战转换，在施工、安装时须一次性实施。

1、建筑部分：防护密闭门，密闭门；悬板活门；胶管活门；临战封堵框，简易洗消间木门。

2、通风专业：平战结合的风机；防毒通道通风短管；各通风设备预埋管件；超压排气活门；测压装置预埋镀锌钢管；手动密闭阀门；滤尘器立式安装时的取样管、压差测量管、尾气监测管等预埋管、线；风管插板阀；预留风机、过滤吸收器、油网滤尘器等设备的尺寸位置。
3、给排水专业：战时给水管接口、阀门以及手摇泵接口；防爆波阀门或防护阀门；防爆地漏及防爆波清扫口；集水井排污泵及排水出水管；预埋预留管线。
4、电气专业：所有战时设备的管线到位；战时通风信号控制箱；战时通风信号指示灯箱；战时配电箱、蓄电池等；柴油发电机油管接口及预埋预留管线；柴油发电站应预埋的套管及基础等。
（二）六级及兼顾人防防空地下室可实施平战转换项目：

1、土建部分：战时砌筑的砖墙；抗爆隔墙、挡墙用的沙袋；各出入口的临战封堵及单元间封堵构件及材料；填埋电缆井的黄沙；战时干厕。 

2、安装部分（人防设备）：过滤吸收器、战时饮用、生活水箱、战时柴油发电机组、战时供电电缆等。

附：一、XXX人防工程设计审批表

    二、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审查意见

    三、人防工程竣工验收申报表
   四、XXX人民防空办公室人防工程专项验收意见书
附一

XXX人防工程设计审批表

X人防批〔    〕第   号

	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
	 
	人防工程建设

方式（结建/易建）
	

	总建筑面积
	 M2
	地下室总建筑面积
	 M2

	应建人防面积
	 M2
	设计人防面积
	 M2

	防护单元数
	 
	缴费面积
	 M2

	防护级别
	防核6级，防常规6级

防化丙级
	防护类别
	甲类

	平时用途
	
	战时用途
	

	附   注
	该项目总建筑面积xxxx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xxxxM2，地下室、半地下室建筑面积xxxx M2，架空层面积xxxxM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及相关实施办法，该工程已经XXX人民防空办公室（民防局）审核，同意办理有关手续。

                       审核单位：XXX人民防空办公室（民防局）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

1、本核准书各项规定不得随意变更，如出现涉及人防地下室的设计变更或工程总建筑面积追加，必须上报人防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2、人防工程开工建设前，应办理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登记手续，并由具备人防专业监理资质的单位进行监理；

3、人防设备必须使用国家人防办定点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选用图集必须为《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设备选用图集RFJ01-2008》。供货安装合同（省工商局、人防办统一监制文本）须及时报人防主管部门备案；

4、本核准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规划建设部门，一份审核单位存档，一份交建设单位。
附二
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
审查机构审查意见
本项目位于         ，建筑占地面积      ㎡ ，地上总建筑面积      ㎡，主楼层数     层 。地下室建筑面积
    ㎡，地下室层数    层。防空地下室位于地下   层。
本项目按政策规定应建防空地下室面积      ㎡，设计防空地下室面积     ㎡。分     个防护单元。

本项目防空地下室平时用途为      ，战时功能为         ，防护类别     类，防护级别：    级，防化等级   级。
经审核，修改后的防空地下室施工图设计文件基本符合《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标准。设计单位必须严格按审查合格施工图和设计修改联系单，组织施工建设。如有不明之处或需更改，必须及时报经人防部门同意。

凭此意见向所在地人防部分办理相关人防工程建设审批手续。

人防工程开工建设前，应办理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登记手续，并由具有人防专业监理资质的单位进行监理。

 ×××审图公司

                                年  月  日

附三

人防工程专项验收申报表

申报单位：                    （盖章）
申报日期：                    
	温州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制

	温州市民防局
	


	建设单位
	
	联系人
	

	工程名称
	
	联系电话
	

	工程地点
	
	批准文号
	

	战时用途
	
	平时用途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人防设备
生产企业
	
	合同编号
	

	单位名称
	初步验收意见及负责人签名
	签名、盖章

	建设单位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设计单位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安装单位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质监单位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人民防空单元工程登记表（防空地下室）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验收编号
	使用单位
	

	原名称
	
	设计单位
	
	普查编号
	管理人
	姓名
	

	工程地点
	
	监理单位
	
	工程类型
	
	工程结构
	
	
	电话
	

	建设单位
	
	质监单位
	
	防护等级
	
	地下层数
	层
	
	手机
	

	总人防建筑面积
	     m2
	用

途
	战

时
	人员掩

蔽面积
	m2
	项      目
	型    号
	设计数量
	安装数量
	生产厂家
	
	经度
	纬    度

	总人防有效面积
	     m2
	
	
	
	
	人防设施设备
	防护通风设备
	防护密闭门
	
	扇
	扇
	
	坐标1
	
	

	总人防掩蔽面积
	   m2
	
	
	物资库

面 积
	     m2
	
	
	密闭门
	
	扇
	扇
	
	坐标2
	
	

	结

构
	顶  板
	mm
	
	
	
	
	
	
	防爆波活门
	
	扇
	扇
	
	高程
	
	

	
	侧  墙
	mm
	
	平时
	
	
	
	自动排气活门
	
	个
	个
	
	临战封堵情况备注

	
	底  板
	mm            
	
	
	
	
	
	过滤吸收器
	
	个
	个
	
	轴线位置
	尺寸（长×高）

	转换项
	口  部
	临战封堵       处
	
	
	油网除尘器
	
	个
	个
	
	
	

	
	主  体
	抗爆隔墙       处，战时干厕      处
	
	
	电动脚踏风机
	
	台
	台
	
	
	

	出入口口部情况
	战时出入口
	个数
	密闭门

（数量）
	防密门

（数量）
	口部

类型
	
	
	轴流式风机
	
	台
	台
	
	
	

	
	其

中
	室内口
	个
	
	
	
	
	
	手动密闭阀
	
	个
	个
	
	
	

	
	
	连通口
	个
	
	
	
	
	
	防爆波阀（闸阀）
	
	个
	个
	
	人防工程地面建筑正立面照片

	
	
	室外口
	个
	
	
	
	
	
	手摇泵
	
	台
	台
	
	

	
	
	备用口
	个
	
	
	
	
	
	其它水泵
	
	台
	台
	
	

	
	平时出入口
	个
	
	
	
	
	
	人防水箱
	
	个
	个
	
	

	
	合   计
	个
	
	
	
	
	
	防爆地漏
	
	个
	个
	
	

	普通地下空间
	建筑面积
	    m2
	使用面积
	m2
	
	
	测压装置
	
	个
	个
	
	人防工程主要出入口照片

	
	非设备房间
	建筑面积
	m2
	使用功能
	
	
	电气设备
	传呼按钮
	
	个
	个
	
	

	
	
	使用面积
	m2
	
	
	
	
	信号灯箱
	
	个
	个
	
	

	
	设备房间
	建筑面积
	m2
	使用功能
	
	
	
	
	
	
	
	
	

	
	
	使用面积
	m2
	
	
	
	
	信号控制箱
	
	个
	个
	
	

	
	地下层数
	
	室内出入口
	       个
	
	
	
	
	
	
	
	

	
	工程结构
	
	室外出入口
	       个
	
	
	人防配电箱
	
	个
	个
	
	

	填表说明：1、所填内容为人防区域范围；2、以上内容由设计单位填写设计数量，安装单位填写安装数量；3、应按照竣工图纸及具体安装设备情况如实填写，明确设备型号；4、照片另存光盘。


附四

XXX人民防空工程专项验收意见书

X人防验〔   〕第  号

	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
	
	人防工程建设

方式（结建/易建）
	

	人防核准书号
	
	总建筑面积
	        M2

	地下室总建筑面积
	         M2
	人防建筑面积
	        M2

	防护单元数
	
	缴费面积
	        M2

	防护级别
	防核6级，防常规6级

防化丙级
	防护类别
	甲类

	平时用途
	
	战时用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及相关实施办法，该工程经XXX人民防空办公室（民防局）验收，已基本符合人防规范要求，同意投入使用。但必须做到：
1、工程经验收后，应做好保护，严禁危害人民防空工程及设施安全或者降低其防护能力的行为；
2、应制定人防工程平时管理制度，落实专人负责做好相应的人防设备、设施维护管理工作；
3、本工程平战转换事项，根据情况需要实施时，均由建设单位负责落实；
4、工程投入使用前，应按规定办理《温州市人防工程平时使用证》。

 审核单位：XXX人民防空办公室（民防局）

                  年   月   日



